[bookmark: _Toc219884266]附件5、受輔導單位重大經營品質缺失調查表
	重大經營品質缺失判定基準
	無
	有
	勾選有缺失者
請簡要說明

	稅務
	1、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經稅捐稽徵機關曾依稅法規定處以暫停營業或停止營業之處分者。
	□
	□
	

	
	2、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納稅義務人（或企業負責人）曾因逃漏稅捐，而受判刑確定者。
	□
	□
	

	
	3、 申請截止日期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有已確定之稅捐或罰鍰，未依規定繳納，經稅捐稽徵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者。
	□
	□
	

	環境保護
	1、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因執行業務，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受徒刑處分，判決確定者。
	□
	□
	

	
	2、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歇業、撤銷或廢止公司、商業、有限合夥、工廠之登記。
	□
	□
	

	
	3、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於同一年度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單次或累計被處新臺幣三百萬以上罰鍰。
	□
	□
	

	
	4、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全廠停工或全營業場所停業達一個月以上，或處部分停工或停業達三個月以上者。
	□
	□
	

	
	5、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按日連續處罰逾九十日，處分後自報停工、停業改善經查證非屬實或二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者。
	□
	□
	

	國際貿易
	1、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企業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曾因執行業務違反貿易法經判刑確定者。
	□
	□
	

	
	2、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於同一年度因違反貿易法，單次或累計被處新臺幣三百萬以上罰鍰。
	□
	□
	

	
	3、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貿易法，被撤銷其進出口廠商登記或停止其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二次（含）以上者。
	□
	□
	

	職場安全
	1、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雇主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判刑確定者。
	□
	□
	

	
	2、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歇業、撤銷或廢止公司、商業、有限合夥、工廠之登記。
	□
	□
	

	
	3、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於同一年度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單次或累計被處新臺幣三百萬以上罰鍰。
	□
	□
	

	
	4、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全廠停工或全營業場所停業達一個月以上，或處部分停工或停業達三個月以上者。
	□
	□
	

	
	5、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按日連續處罰逾九十日，處分後自報停工、停業改善經查證非屬實或二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者。
	□
	□
	

	
	6、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有其他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情節重大之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性別平等工作相關法令或規定事項，並經本獎評審小組或評審會審議認定者。
	□
	□
	

	
	7、 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及審查期間，曾發生下列重大職業災害者：
（1）死亡一人（含）以上者。
（2）罹災人數在三人（含）以上者（指於工作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勞工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
（3）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三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之洩漏，發生一人（含）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
	□
	

	勞資關係
	1、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雇主曾因違反相關勞動法規受判刑確定者。
	□
	□
	

	
	2、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於同一年度因違反勞動基準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或勞動相關法規，累計被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罰鍰，且其中單次被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罰鍰者。
	□
	□
	

	
	3、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發生屬於「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事件實施要點」範圍之「重大勞資爭議」事件者。
	□
	□
	

	
	4、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於同一年度因勞工勞保及健保欠繳保費、高薪低報，致違反勞保及健保法規，單次被處新台幣五十萬或累計新台幣一百萬以上罰鍰者。
	□
	□
	

	消費者抱怨
	1、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有消費爭議事件業經法院判決確定企業具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
	□
	□
	

	
	2、 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有消費爭議事件經受理消費申訴之縣市政府消保官、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調解，企業不予理會或未積極與消費者進行協商者。惟業已向主管機關溝通，並取得可資證明已「積極改善」之書面文件者不在此限。
	□
	□
	

	組織治理
	1、 產品（服務）品質
（1）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執行業務，曾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健康食品管理法等食品安全管理法規，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者。
	□
	□
	

	
	（2）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執行業務，曾因違反藥事法、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等藥品安全管理法規，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者。
	□
	□
	

	
	（3）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執行業務，曾因違背醫療法、醫師法等醫事管理法規所定義務，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者。
	□
	□
	

	
	（4）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執行業務，曾因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飼料管理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等生物科技管理法規，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者。
	□
	□
	

	
	（5）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規、藥品安全管理法規、醫事管理法規及生物科技管理法規，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歇業、撤銷或廢止公司、商業、有限合夥、工廠之登記、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設立）之登記或登錄。
	□
	□
	

	
	（6）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於同一年度因違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規、藥品安全管理法規、醫事管理法規及生物科技管理法規，單次或累計被處新臺幣三百萬以上罰鍰。
	□
	□
	

	
	（7）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規、藥品安全管理法規、醫事管理法規及生物科技管理法規，受主管機關處全廠停工或全營業場所停業達一個月以上，或處部分停工或停業達三個月以上者。
	□
	□
	

	
	（8）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規、藥品安全管理法規、醫事管理法規及生物科技管理法規，經主管機關按日連續處罰逾九十日，處分後自報停工、停業改善經查證非屬實或二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者。
	□
	□
	

	
	2、 智慧財產權保護
（1）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執行業務，曾因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者。
	□
	□
	

	
	（2）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受罰金判決確定達二次（含）以上者。
	□
	□
	

	
	3、 組織行為合法性
（1）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負責人或其所屬員工因執行業務，曾因違反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財團法人法、人民團體法、私立學校法、醫療法、其他規範公司或組織管理相關法令，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者。
	□
	□
	

	
	（2）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財團法人法、人民團體法、私立學校法、醫療法、其他規範公司或組織管理相關法令，被處罰鍰達三次（含）以上或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
	□
	

	一、依據前揭所述，本公司（或組織、個人）確已真實自我揭露；如有不符，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申請資格。
二、對被判定有重大經營缺失有異議時，參選者應於工作小組告知之次日起1個月內，檢具向原處分機關申復成功之證明文件，函工作小組重新認定，逾期則不予受理。













公司／組織印信：
負責人簽章：
填具日期：　　　年　　　月　　　日





